
解釋字號 釋字第465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7年09⽉25⽇

解釋爭點 農委會就保育類動物之公告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⾏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⺠國七⼗八年八⽉四⽇公告之保育類

野⽣動物名錄，指定象科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⽣動物並予公告，

列其為管制之項⽬，係依據同年六⽉⼆⼗三⽇制定公布之野⽣動

物保育法第四條第⼆項之授權，其授權之內容及範圍，同法第三

條第五款及第四條第⼀項已有具體明確之規定，於憲法尚無違

背。⼜同法第三⼗三條 (八⼗三年⼗⽉⼆⼗九⽇修正為第四⼗條) 

對於非法買賣前開公告之管制動物及製品者予以處罰，乃為保育

瀕臨絕種及珍貴稀有野⽣動物之必要，以達維護環境及⽣態之⽬

標，亦非增訂處罰規定⽽溯及的侵害⼈⺠⾝體之⾃由權及財產

權，且未逾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之範圍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⾄公

告列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⽣動物前，經已合法進⼝之野⽣動物或

其屍體、⾓、骨、牙、⽪、⽑、卵、器官及其製品，於公告後因

⽽不得買賣、交換、或意圖販賣⽽陳列，致⼈⺠財產權之⾏使受

有限制，有關機關⾃應分別視實際受限制程度等具體情狀，檢討

修訂相關規定為合理之補救，以符憲法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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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⾏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⺠國七⼗八年八⽉四⽇公告之保育類

野⽣動物名錄，指定象科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⽣動物並予公告，

列其為管制之項⽬，係依據同年六⽉⼆⼗三⽇制定公布之野⽣動

物保育法第四條第⼆項之授權，其授權之內容及範圍，同法第三

條第五款及第四條第⼀項已有具體明確之規定，難謂與授權明確

原則不符，於憲法尚無違背。⼜依同法第⼆⼗三條（八⼗三年⼗

⽉⼆⼗九⽇修正為第⼆⼗四條、第三⼗五條）規定，瀕臨絕種野

⽣動物之屍體、骨、⾓、牙、⽑、⽪、器官及製品等，應經主管

機關之許可始得進出⼝或買賣。未經許可之買賣，⾃屬非法買賣

前開公告之管制動物及製品，同法第三⼗三條（八⼗三年⼗⽉⼆

⼗九⽇修正為第四⼗條）規定予以處罰，乃為保育瀕臨絕種及珍

貴稀有野⽣動物之必要，且係就公告後之⾏為始予處罰，⾃無增

訂處罰規定⽽溯及的侵害⼈⺠⾝體之⾃由權及財產權可⾔，凡此

措施均在彌補我國過去對於環境⽣態保護之不⾜，為貫徹維護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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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及⽣態⽬標之不得已⼿段，尚與比例原則無違，亦為增進公共

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⾄公告列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⽣

動物前，經已合法進⼝之野⽣動物或其屍體、⾓、骨、牙、⽪、

⽑、卵、器官及其製品，於公告後因⽽不得買賣、交換、或意圖

販賣⽽陳列，致⼈⺠財產權之⾏使受有限制，有關機關⾃應分別

視實際受限制程度等具體情狀，檢討修訂相關規定為合理之補

救，以符憲法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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